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3）丰法刑初字第00251号
   公诉机关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学明，男，1947年11月28日出生于重庆市丰都县，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4711286218，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马安村3组27号。因涉嫌犯销售假药罪于2012年7月17日被丰都县公安局监视居住，2013年1月17日被丰都县公安局解除监视居住。2013年7月1日又因涉嫌犯销售假药罪被丰都县公安局监视居住。2013年9月30日经本院决定，由丰都县公安局对其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所。
辩护人黄平，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以丰检刑诉[2013]2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学明犯销售假药罪，于2013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胡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学明及其辩护人黄平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12年5月份开始，被告人赵学明未经许可，先后五次从外地一名叫刘广财的人处以每瓶15元的价格购进了共计180瓶“甲茸壮骨通痹胶囊”，并在明知该药系假药的情况下，仍在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场上、涪陵区南沱镇场上、南沱镇龙驹场上等地以每瓶30元或35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他人。2012年7月7日，被告人赵学明在丰都县三合街道职中旁边的昌野药房以每瓶30元的价格销售了20瓶“甲茸壮骨通痹胶囊”给任明钢，后被丰都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现场查获，其剩余的“甲茸壮骨通痹胶囊”被丰都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全部没收。
被告人赵学明从丰都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回家后又以每瓶15元的价格向刘广财购进了了100瓶“甲茸壮骨通痹胶囊”并销售给他人。其中，被告人赵学明在2013年2月至5月期间以每瓶35元的价格销售给肖定模10瓶；在2013年3月以每瓶35元的价格销售给曾长德1瓶；在2013年6月27日以每瓶30元的价格分别销售给肖定高、程仕明各1瓶。
经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鉴定，被告人赵学明销售的“甲茸壮骨通痹胶囊”系假药。
2013年7月1日，丰都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在被告人赵学明家中将其抓获归案，并从其家中查获销售剩余的1瓶“甲茸壮骨通痹胶囊”。
被告人赵学明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上述事实，被告人赵学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书证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抓获经过、常住人口登记表、扣押物品清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照片、通话清单、投递邮件清单、EMS特快专递详情单；证人任明钢、曾长德、肖定高、肖定模、程仕明、邓小兰的证言；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对赵学明销售的涉案产品“甲茸壮骨通痹胶囊”认定结果的复函》的鉴定意见；搜查笔录、辨认笔录及照片；被告人赵学明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学明违反国家对药品的管理规定，销售假药长达六个月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学明犯销售假药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赵学明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赵学明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赵学明的认罪态度较好，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其提出被告人赵学明系受刘广财发出的通告所蒙骗而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赵学明在向刘广财定购甲茸壮骨通痹胶囊后，曾到乡卫生院向有关医生咨询过，知道该药系假药；且在2012年7月被公安机关查处并将剩余的甲茸壮骨通痹胶囊没收，对其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后，仍继续向刘广财购进该药并进行销售营利，证明其主观恶性较大。故其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赵学明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2016年9月29日止。罚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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